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6年全市药品监督检查表
	环节
	检查项目
	检查主体
	检查对象
	检查频次/覆盖要求
	检查重点/检查说明

	零
售
环
节
	1.GSP符合性检查
	旗县区市场
监管部门
	零售药店
（含连锁门店）
	1.将上一年度开办的药品经营企业纳入本年度检查计划，对其实施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。
2.其他药品经营企业完成3年全覆盖检查任务。(上年度/本年度换证企业不重复检查)
	药品购进渠道、票账货一致性、执业药师审方、药品储存温湿度、特殊管理药品和国家有专门管理要求药品销售登记、药品追溯扫码等关键环节，严厉打击销售假劣药品、非法渠道购进药品、非法配制、回收药品、执业药师“挂证”、伪造药品处方、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、买赠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、超范围超限量销售特殊管理药品、不落实药品追溯要求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	
	2.常规检查
	旗县区市场
监管部门
	零售药店
（含连锁门店）
	1.对冷藏冷冻药品、血液制品、细胞治疗类生物制品、第二类精神药品、放射性药品、医疗用毒性药品经营企业检查，每年不少于1次。（若受托企业本年度已接受换证或GSP符合性检查，可不重复开展检查）
2.依据《包头市药品零售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办法》，对药品经营企业进行差异化检查。
	

	
	3.网络销售检查
	旗县区市场
监管部门
	药品网络
销售企业
	对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实施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监督检查。
	是否履行药品网络销售报告义务、自建网站或入驻平台资质手续是否齐全、购进药品渠道是否合法、线上线下库存是否一致、实际发货地址是否与经营场所一致、网售处方药处方来源是否真实、网售处方药处方是否经执业药师审核、真实网页展示内容是否合规、是否销售禁售目录药品等。

	使用
环节
	1.医疗机构药品使用检查
	市市场监管局
	三级医疗机构
	每年不少于1次。
	药品建立药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，非法渠道购进药品、使用过期失效药品、不按规定储存药品、不落实药品扫码追溯要求等。

	
	
	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
	3年内对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全部进行检查，可结合工作实际，增加检查频次。
	

	
	2.疾控机构/接种单位的疫苗药品检查
	市市场监管局
	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	每年不少于1次。
	疫苗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管控、过期疫苗处置、疫苗追溯信息提供协同平台等。

	
	
	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疫苗接种单位
	每年不少于1次。
	

	有因/专项/联合检查
	市市场监管局、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
	药品经营企业使用单位
	结合监管实际。
	组织开展“清源”巩固提升行动；按照国家局及自治区局部署，开展专项检查；根据投诉举报等有因情况，开展有因检查；根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监管需要，开展联合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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